黑龙江航运公安局关于集中开展火灾隐患
普查整治及冬季防火工作的通知
局直各单位：
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《关于印发集中开展火灾隐患普查整治方案的通知》的要求及省公安厅冬防工作部署，为切实抓好黑龙江航运的火灾隐患普查整治及冬季防火工作，结合航运实际提出以下工作要求。

一、加强领导，提高认识

各级公安机关要从践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，充分认识普查整治火灾隐患的重大意义，切实做到“思想到位、时间精力到位、组织部署到位、工作措施到位”。各级公安机关要成立由主管领导任组长的普查整治工作小组，同时要立即提请企事业单位制定实施方案，协调各有关部门，按时全面启动普查整治工作，在普查整治工作过程中要逐级建立责任制，加强与企事业单位及各部门的沟通，明确整治责任和任务。按照“企业统一领导、公安依法监督、单位全面负责、职工积极参加”的消防工作格局，摸清火灾隐患底数，依法严厉查处消防违法行为，坚决消除各类火灾隐患，为促进经济发展，维护社会稳定，创建“平安航运”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。

二、各部门联动，加大监督力度
各级公安机关要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，及时沟通信息，将发现的火灾隐患函告相关部门，对其他相关部门通报的火灾隐患，要及时依法督促整改，切实做到“该罚款的罚款、该拘留的拘留，该责令停产停业的停产停业，该取缔的取缔，该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追究刑事责任”，对有章不循，有法不依的单位和个人，一经发现要严肃处理，决不能姑息迁就。

三、认真履行职责，全面开展普查整治工作

各级公安机关要全面开展普查整治工作，切实履行好公安机关的职责，在对火灾隐患进行全面普查依法整治的同时，要着重做好如下重点工作；一是保障普查整治工作的信息化畅通；二是对于重大火灾隐患必须按照公安部消防局的有关规定，建立专卷，公安机关依法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所做的各项工作都要记录在案；三是公安派出所要按照职责分工，负责对辖区内各行业所属单位进行普查整治；四是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参与火灾隐患普查整治工作，对有重大贡献的职工，协调企事业单位给予奖励。

4、 普查整治时间

普查整治工作从2006年10月起至2007年4月下旬结束。2006年10月为动员部署阶段，2006年11月至2007年3月为组织实施阶段，2007年4月为督查总结阶段，公安局将适时对各分局、支队工作情况进行重点检查，并将检查情况及时通报各单位。请各分局、支队于2007年4月10日前向公安局报送本辖区火灾隐患普查整治工作总结。

五、加强冬季防火工作、确保冬修生产安全

冬季防火历来是航运公安消防工作的重点，封江在即，所有船舶集中卧坞，动火量大，稍有疏忽极易发生火烧连营事故，为提前做好各项防范工作，切实加强冬季安全生产，避免发生群死群伤的重特大火灾事故，各单位要加强监督检查，确保做到以下几方面：一是船舶卧坞前清除船上易燃物品，油箱内不能存有燃油，机舱内跑冒滴漏的废油要及时清理，各种船舶要做到“清装”入坞。二是加强用火用电管理，冬季是修船用火用电高峰季节，也是火灾易发季节。对此，各级公安消防部门要严格监督，严格执行动火审批制度，未经审批不能动火，违者要严肃处理。三是动火现场要配齐灭火器，派人死看死守，停火后要及时清理动火现场，不能留下火种，确保安全后方可离开现场。四是各级公安消防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发现火灾隐患要责令有关部门立即进行整改，坚决杜绝火灾事故发生，对违反消防管理规定的要给予严肃处理。五是加强港区、厂区及重点部位的消防安全管理，要建立健全消防安全责任制，将责任落实到人，经常开展消防安全检查，发现问题马上整改并及时上报有关部门，消防设施要齐全好用。六是将火灾隐患普查整治工作和冬季防火工作结合起来，大力推进火灾隐患整改工作，有效的预防火灾事故，减轻火灾危害，保障航运生产安全。

以上通知，请各分局、支队认真做好贯彻落实和组织实施。

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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